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性別平等委員會設置辦法
中華民國103年1月13日性別平等委員會籌備小組通過
中華民國103年2月22日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通過
中華民國105年5月21日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
中華民國109年5月09日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通過
中華民國114年8月16日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
第1條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(以下簡稱本會)為促進諮商專業中之性別實質平等、消除性別歧視，建立性別友善之諮商專業服務環境；確保及提升我國諮商實務工作之性別平等規範，保障諮商服務雙方之性別人權，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29條設立本會性別平等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，制訂本委員會設置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第2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：
1、 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，指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、性傾向、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不同，而受到差別待遇。
2、 性別平等意識，指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，瞭解性別不平等之現象及其成因，並具有促進性別平等之意願。
第3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1、 負責本會有關性別平等相關法規之研擬與修訂。
2、 負責性別平等之倡導與推動及性別平等相關議題之研議，彙整並公告國家性別平等政策與法規，引進並宣導國際性別人權新知。
3、 協助各地區公會以積極之態度與作為，規範其所轄會員遵守性別平等相關之法令與專業倫理規範。
4、 協助本會與各地區公會規劃辦理繼續教育時，增進並提升會員之性別平等意識，學習尊重多元性別認同者之人權。
5、 於本會「專業倫理委員會」調查處理專業倫理案件時，針對「性別議題」提供諮詢意見。
6、 於本會「繼續教育及學分認證委員會」審議、監督與稽核「性別議題」繼續教育課程時，提供諮詢意見，並得應邀協助。
7、 於本會其他各委員會執行任務有涉「性別議題」時，得應各委員會之邀提供諮詢意見。
第4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一人，由本會理事長提名具有性別平等意識之諮商心理師，經理監事會議同意後聘任，任一性別委員之比例須達三分之一。委員三年一聘，連聘得連任。委員因故出缺時得依前述程序補聘。遇理監事會改組時，由新任理監事會議決原任委員任期之終結。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。
第5條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，由委員互選產生，綜理本委員會會務，負責召集與主持會議，召集人因故出缺，應於補聘委員後，依程序互選，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，得指定委員代理。本委員會召集人經理事會通知應列席本會理監事會議。
第6條 委員接受召集人分派負責性別平等相關議題的研議，並得就以下事件採取適當作為：
1、 遇有各地區公會會員違反性別平等事件，委員得向本委員會提案審議，本委員會得向本會「專業倫理委員會」檢舉，並得應邀列席「專業倫理委員會」性別議題相關案件之調查會議。
2、 遇有本會涉及性別平等相關議題之重大事件，委員得向本委員會請求主動研議。
3、 遇有涉及性別平等相關議題之社會事件，委員得經本會理事長同意或授權代表本委員會配合或陪同本會「媒體與公共關係委員會」對外表達專業立場。
第7條 委員會議每半年召開一次，如有需要得召開臨時委員會議。會議須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會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決議。委員會議召開時，視需要得邀本會人員、相關領域專業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列席。委員會議所議決之事項，應於本會理監事會議提出工作報告，並列入會議紀錄。
第8條 本委員會及個別委員執行任務、處理性別議題及提供諮詢意見時，均應遵行國家性別政策及性別平等相關法令。
第9條 本委員會之決議應向理事會提報，若經理事會議否決時中止執行。
第10條 本委員會執行任務所需經費得提請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支應。
第11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會章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第12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後施行。 

